附件2

2024年度四平市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项目结题要求

为进一步提高四平市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项目的成果质量和鉴定工作效率，使项目结题评价更加客观、公正、科学，特制定本要求。
第1条  课题结项的时间是2024年11月30日前，项目负责人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如期保质完成研究任务。
第2条  课题语言逻辑严谨、层次分明、语句通畅，标点符号使用准确，符合青少年发展研究体系特点。
第3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销该结项项目，负责人近3年内不得申报规划项目：
（1）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的；
（2）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的；
（3）申请鉴定的成果与批准的课题研究方向明显不符的；
（4）申请结题的成果质量十分低劣的；
（5）项目负责人只是组织课题组成员研究，未亲自参与研究执笔的。
第4条  项目最终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全文一般要求1.5万字以上，内容提要3000字左右。查重率要在25%以内（提交时附查重报告，否则不予受理。知网、万方、维普等查重系统均可）。研究报告需单位主管领导签字认可。
第5条   最终成果装印严格执行下列要求：
（1）研究报告纸质成果的装订纸张尺寸为A4，编排顺序为封面、课题名称、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立项起止时间、最终完成时间、研究报告全文、内容、查重报告单。
（2）研究报告成果完成后，按照上述规定的编排顺序（样本见后表1）进行统一规范印刷成册，一式4份，随同其它结项材料一并上报申请结项。4份成果由共青团四平市委课题申报组委会用于鉴定存档。
第6条  申请结项时，须填写《结项审批表》（样本见后表2），打印一式4份，左侧装订。
第7条  最终鉴定结论分为A、B、C、D四个等级。A级为优秀；B级为良好；C级为一般；D级为限期修改，修改期限一般不能超过3个月。如鉴定结论为限期修改的，经课题组修改，二次鉴定仍未通过的，撤销项目，项目负责人近3年内不得申报任何青少年发展相关的规划课题。项目最终鉴定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对策、建议要充分推动四平共青团的实践工作方可结项。
从本《要求》公布之日起，共青团四平市委、四平市社科联都将按照该项目结题成果的鉴定工作严格进行操作。


共青团四平市委
四平市社科联
2024年6月14日

